附件1
四川省2018年上半年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审查办理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承办单位

	5月18日
	下发毕业生预提名单及

预提毕业生与已核前置学历不匹配名单
	省教育考试院

	5月21日至25日
	受理考生毕业申请
	各市（州）招考办、院校自考办

	6月6日24：00前
	上传毕业生学历信息库

及毕业生库
	各市（州）招考办、

院校自考办、锦兴教育公司

	6月12日
	下发毕业生勘误数据
	省教育考试院

	
	下发学历信息不匹配数据
	锦兴教育公司

	6月12日至

18日12：00前
	接收毕业生申请勘误数据，再次核查考生信息，

并准确修改。重新上传准确无误的毕业生申请数据。
	各市（州）招考办

院校自考办

	6月20日前
	上报会审纸质材料
	各市（州）招考办

院校自考办

	6月25日至29日
	集中审查毕业申请材料，办理毕业证书
	省教育考试院

	7月2日至6日
	主考院校领取毕业证书署章
	省教育考试院

院校自考办

	7月13日
	毕业信息上报教育部考试中心进行电子注册
	省教育考试院

	8月下旬
	领取、发放毕业证书及毕业生学籍表
	省教育考试院

各市（州）招考办、院校自考办


附件2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同一准考证号办理第二个专业毕业证书申请表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已办毕业证书号
	

	申办第二个

专业毕业
	名  称
	

	
	编  码
	

	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审核意见：

申办第二个专业毕业准考证号：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办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拟申请毕业专业名称:                          专业编码：                  

	

                   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办或高校自考办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省考试院审核组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注：请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考籍表附后

附件4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考籍工作分工表

	分工负责人
	分工管理单位名称

	曹霞

联系电话:
028-85178745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宜宾、广安、达州、雅安、阿坝、甘孜、凉山、巴中、眉山、资阳、四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四川经济专修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四川法商专修学校、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四川文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四川传媒学院、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阿坝师范学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四川外语专修学院、成都嘉华建筑专修学院、四川金沙江学院、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成都师范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川北医学院、绵阳师范学院、乐山师范学院

	鲁委

联系电话:
028-85179148
	四川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华大学、攀枝花学院、西华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工业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成都医学院、四川旅游学院、宜宾学院、成都学院、四川医科大学、西昌学院、四川爱华学院、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四川警察学院、四川天一学院、成都纺织专科学校、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艺术职业学院、成都东软学院、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光华学院、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成都文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附件5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生资格及材料审查责任书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我单位本次对        个专业共计      人，进行了毕业生资格及材料审查。对所有申请毕业的考生，我们均对照省考委公布的相应专业考试计划，并依据毕业生预提库、考籍库逐一对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对本科毕业生的专科文凭进行了验证，他们均具备毕业办证资格，确认无误。若在今后的毕业证注册颁发过程中，出现因我单位审查不严造成的信息错误（姓名、性别、照片、身份证号等）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

                           审查单位：_____________

                           分管领导签字：_________

                           经办人员签字：_________

                                    单位署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

毕业申请材料交接表

报送单位（署章）：
	考生毕业申请材料
	专 科
	         人
	合计
	     人

	
	本 科
	         人
	
	

	交件人及联系方式
	

	接收人及联系方式
	

	交接时间、方式
	

	材料退回情况
	专科      人     本科    人

	备  注
	


注：本表一式两份

附件7

四川省2018年上半年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审查办理工作人员抽调安排表

	单   位
	参加人数
	单   位
	参加人数

	成都市招考办
	2人
	四川大学自考办
	1人

	绵阳市招考办
	1人
	西南交通大学自考办
	1人

	达州市招考办
	1人
	成都体育学院自考办
	1人

	遂宁市招考办
	1人
	电子科技大学自考办
	1人

	南充市招考办
	1人
	西华师范大学自考办
	1人

	德阳市招考办
	1人
	西南科技大学自考办
	1人

	雅安市招考办
	1人
	内江师范学院自考办
	1人

	宜宾市招考办
	1人
	民航飞行学院自考办
	1人

	甘孜州招考办
	1人
	成都工业学院自考办
	1人

	凉山州招考办
	1人
	成都中医大学自考办
	1人

	四川师范大学自考办
	1人
	西南石油大学自考办
	1人

	四川传媒学院自考办
	1人
	成都文理学院自考办
	1人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自考办
	1人
	绵阳师范学院自考办
	1人

	西南民族大学自考办
	1人
	成都理工大学自考办
	1人

	四川旅游学院自考办
	1人
	合计
	30人


注：1.请各位工作人员于2018年6月25日上午9:10准时到省教育考试院13楼会议室报到，参加毕业申请材料审查工作培训会。

    2.有关市（州）招考办请认真选派工作认真负责、熟悉业务的市（州）或县(市、区)招考办同志参加本次毕业证书审查办理工作。

附件8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关于受理2018年上半年四川省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的通告

四川省2018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工作将于近期进行，为确保本次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就相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受理时间

2018年5月21日-5月25日（具体时间安排以当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公布的时间为准）。

凡符合毕业条件的自学考试考生，持申请毕业的相关材料到本人自学考试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提出毕业申请。逾期，本次将不予受理。

二、规定要求

（一）考生按专业考试计划规定，所有课程（含实践课、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的合格成绩属同一准考证号，合格课程的专业编码、拟报的专业编码及申请毕业的专业编码一致，且思想品德经鉴定合格，方可提出毕业申请。

（二）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须持有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简称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上可查实的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以下简称《认证报告》）。凡提供假证或虚假相关认证材料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33号令）进行处理。

（三）凡考籍基本信息不全、错误及照片不符合规定的考生，本次毕业申请将不予受理。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更改考籍，更改正确后，在下次受理毕业申请期间再次提出毕业申请。

（四）办理毕业申请期间，省教育考试院不受理考生课程转免考、更改考籍、修改专业编码及课程专业编码的申请。

（五）考生须确认申办毕业证书的相关信息（姓名、性别、民族、照片、身份证号等）准确无误。毕业证书上网注册后，毕业生信息将不可更改。按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暂行规定》（教学〔2001〕4号）相关要求，考生因办证核对信息有误，造成毕业证书注册信息错误而影响其就业或造成其它后果的，责任自负。
（六）未在毕业生预提名单之内，属于停考专业指定参加课程考试的考生，其课程成绩合格且符合拟申请毕业专业条件，须查验课程合格证书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后，再提出毕业申请。 

（七）凡使用同一准考证号申请办理第二专业毕业证书的考生，须填写《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一准考证号办理第二个专业毕业证书申请表》（详见附件2）。

三、提交材料

（一）查验考生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原件，提交复印件各两份。

（二）查验全部课程的课程合格证书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三）申请办理本科毕业证的考生，需查验专科（或以上）学历证书原件，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告》原件，提交复印件各一份。

四、申请流程

（一）考生在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公布的受理毕业申请时间内，持全部毕业申请办理材料，到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进行材料验审。

（二）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初审通过后，考生填写《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详见附件3），仔细核对本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照片、身份证号等与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打印的考籍表上的个人信息是否一致，核实无误后签字确认。

（三）考生领取《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并按要求认真填写，领取毕业证书前将填写好的《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返回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留存。

五、审定费用

审定费用按川发改价格〔2017〕467号文件规定，考生提交毕业申请需缴纳毕业生审定费30元/人。

六、注意事项

（一）通过毕业审核并且成功完成电子注册（教试中心函〔2014〕138号）的毕业生，2018年8月下旬持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到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院校自考办领取毕业证书和当面密封的毕业生学籍档案（含《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籍表》）。毕业审核未通过的考生则领取《毕业申请未通过通知单》。

（二）毕业证书和学籍档案一次性发放，遗失不再补发，请考生妥善保管。

（三）考生可自行下载打印附件2、附件3。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18年4月26日印发




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粘贴处











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粘贴处











准考证复印件


粘贴处








PAGE  
— 17 —


